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

案件名称 解 X 丽擅自摆设摊点，影响市容和环境卫生案

处罚决定书编号 株（芦）城行罚决字

[2023]第 10301007 号

当事人名称
解 X 丽

身份证号码

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）
3412221989XXXX5309

联系电话 156XXXX0292

住所（住址） 安徽省太和县原墙镇刘老寨村委会 XXXX

处罚事由 摆设摊点

处罚依据 《湖南省实施《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办法》

第十三条、《湖南省实施《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

例》办法》第三十条第七项

处罚结果 处以罚款人民币叁佰元整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3 年 01 月 29 日

救济途径

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定

书之日起 60 日内依法向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申请

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

醴陵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其他信息 无


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

案件名称 瞿 X 秋在街道两侧搭建构筑物（集装箱）案

处罚决定书编号 株（芦）城行罚决字

[2023]第 20601008 号

当事人名

称
瞿 X 秋

身份证号码（统一

社会信用代码）
4302811964XXXX0417

联系电话 133XXXX4588

住所（住址） 湖南省醴陵市泗汾镇茶田村 XXXX

处罚事由 在街道两侧搭建构筑物（集装箱）

处罚依据 《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第十四条、《城市市容和

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第三十六条第二项，《湖南省实施《城

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办法》第二十七条

处罚结果 处以罚款人民币伍佰元整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3 年 01 月 28 日

救济途径

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

日起 60 日内依法向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

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醴陵市人民法院

提起行政诉讼。

其他信息 无


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

案件名称 程 X 第店外经营(临街门店经营者)案

处罚决定书编号 株（芦）城行罚决字

[2023]第 20601006 号

当事人名称
程 X 第

身份证号码（统一

社会信用代码）
4329231980XXXX8135

联系电话 173XXXX7396

住所（住址） 湖南省道县寿雁镇禾述塘村 XXXX

处罚事由 店外经营

处罚依据 《湖南省城市综合管理条例》第十三条第三款、

《湖南省城市综合管理条例》第五十三条

处罚结果 处以罚款人民币叁佰元整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3 年 01 月 29 日

救济途径

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定书

之日起60日内依法向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

议，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醴陵市人

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其他信息 无


